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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1-072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鉴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换
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俞国
新先生、陆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同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
表监事张辉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均符合上市公司监事的职责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
止任职的条件及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第六届监事会组成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规定和条件。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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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鉴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选举 XUFENFEN 女士（中文名：许芬芬）、陈芳先生、郑家耀先生、孙莉
女士、刘万芹女士、李勇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谭群钊先生、张子君女士、何挺先生为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上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上市公司董事的职责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
止任职的条件及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
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
法规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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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鉴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
运转，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职工
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投票，选举张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
任期为三年，与第六届监事会相同。

张辉先生将与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 第六届监事会组成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规定和条件。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附：张辉先生简历
张辉先生，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张辉先生系南昌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曾任上海

盛大游戏有限公司资深服务器开发工程师。 2010年 7月加入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页游产品
部 PHP主程序。 现任公司游戏执行制作人。 2014年起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辉先生未持公司股份，张辉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查询，张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游族网络”）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定于 2021 年 6 月

29日下午 14:30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北京观韬中茂
（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季方苏律师、王梦莹律师（以下简称“本所
律师”）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仅对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
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
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也不对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仅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此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发表任何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所
作出的决议及公告文件、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的登记证明等必要的文件和资料。

公司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等）真实、完整，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授权书均得到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
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致，不存在重大隐瞒和遗漏。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
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游族网络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1 年 4 月 28 日和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召集。 公司已于 2021年 6月 9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公告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66）（下称“会议通知”或“会议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已于会议召开 15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了各股东。 上述会议通知中就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时间和地点、参加人员、会议期限、会议审议的事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登记时间、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等作出了公告，说明了全体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
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并确定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6 月 24 日。 根据上述公告，
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 并按有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对议案
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1年 6月 29日，本次股东大
会按前述会议通知所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召开，并完成了公告所列明的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4:30 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
中心 2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审议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等议案。

除现场会议外，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为股东安排了网络投票。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的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公告的一致。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一）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投票记录，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共有 47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8,163,0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16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 74,117,9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8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69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045,1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80%。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
效证件或证明，股东的代理人持有股东出具的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 该等股东均于 2021年 6月 29日，即公司公告的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 通过网络投
票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的资格，其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和 2021 年
6月 3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议案与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列明的议案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原有提案及提出新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案的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工作。 网络投票结
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以上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将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并公布了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一：《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表决：
同意 87,279,02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73%；反对 787,737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35％；弃权 9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2%。
其中，同意 13,663,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230％；反对 787,737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150％；弃权 9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20％。
议案二：《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经表决：
同意 87,222,42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1％；反对 753,537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47％；弃权 187,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06,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339％；反

对 753,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99％；弃权 18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2862％。

议案三：《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表决：
同意 87,221,12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16％；反对 754,837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62％；弃权 187,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05,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250％；反

对 754,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889％；弃权 18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2862％。

议案四：《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表决：
同意 87,171,42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52％；反对 808,037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65％；弃权 18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555,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833％；反

对 808,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546％；弃权 18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2621％。

议案五：《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7,134,3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32％；反对 862,006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77％；弃权 166,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518,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285％；反

对 862,0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6％；弃权 16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1459％。

议案六：《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经表决：
同意 87,045,5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25％；反对 933,906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93％；弃权 18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429,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181％；反

对 933,9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198％；弃权 18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2621％。

议案七：《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表决：
同意 87,221,12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16％；反对 754,837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62％；弃权 187,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05,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250％；反

对 754,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889％；弃权 18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2862％。

议案八：《关于 2021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7,035,26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08％；反对 988,893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17％；弃权 13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419,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474％；反

对 988,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978％；弃权 13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9548％。

议案九：《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经表决：
同意 87,256,92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22％；反对 793,537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01％；弃权 11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41,1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711％；反

对 793,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549％；弃权 11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740％。

议案十：《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7,217,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71％；反对 838,476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11％；弃权 10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01,3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979％；反

对 838,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638％；弃权 10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383％。

议案十一：《关于拟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7,274,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19％；反对 789,337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53％；弃权 9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58,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907％；反

对 789,3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260％；弃权 9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6833％。

议案十二：《关于修订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6,632,0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35％；反对 1,451,563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65％；弃权 7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016,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4759％；反

对 1,45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弃权 79,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5458％。

议案十三：《关于修订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6,632,0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35％；反对 1,451,563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65％；弃权 7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016,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4759％；反

对 1,45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弃权 79,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5458％。

议案十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6,640,8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35％；反对 1,441,463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50％；弃权 8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025,0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5364％；反

对 1,441,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88％；弃权 8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5547％。

议案十五：《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7,027,1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16％；反对 1,056,484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83％；弃权 7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411,3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918％；反

对 1,056,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624％；弃权 79,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5458％。

议案十六：《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7,133,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25％；反对 949,945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75％；弃权 7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517,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241％；反

对 949,9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301％；弃权 7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5458％。

议案十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87,193,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03％；反对 944,245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10％；弃权 25,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3,577,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52％；反

对 944,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909％；弃权 2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1739％

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十八：《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 选举 XUFENFEN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0,354,065股。
2、 选举陈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79,680,624股。
3、 选举郑家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9,876,121股。
4、 选举孙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79,874,863。
5、 选举刘万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9,860,263股。
6、 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9,805,826股。
表决结果：XUFENFEN、陈芳、郑家耀、孙莉、刘万芹、李勇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十九：《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 选举谭群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9,941,813股。
2、 选举张子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79,961,768股。
3、 选举何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79,938,168股。
表决结果：谭群钊、张子君、何挺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二十：《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 选举俞国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 79,892,399股。
2、 选举陆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 79,609,648股。
表决结果：俞国新、陆惟当选为公司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 ———————————————

韩丽梅 季方苏
———————————————

王梦莹
2021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1-070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开时间：2021年 6月 29日（周二）下午 14:30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号华鑫商务中心 2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许芬芬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78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163,0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907,335,095股）的 9.7167％。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 9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4,117,9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8.1687%；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469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4,045,14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480%。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许芬芬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7,279,0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973％；反对 787,73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35％；弃权 9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63,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230％；反对 787,7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150％；弃权 9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20％。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7,222,4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31％；反对 753,53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47％；弃权 18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06,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339％；反对 753,5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99％；弃权 18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62％。

3、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7,221,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16％；反对 754,83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62％；弃权 18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05,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250％；反对 754,8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889％；弃权 18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62％。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7,171,4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752％；反对 808,03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165％；弃权 1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555,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833％；反对 808,0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546％；弃权 18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21％。

5、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134,3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332％；反对 862,006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77％；弃权 1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518,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285％；反对 862,0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6％；弃权 16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59％。

6、审议通过《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87,045,5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325％；反对 933,906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93％；弃权 1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29,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181％；反对 933,9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198％；弃权 18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21％。

7、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7,221,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16％；反对 754,83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62％；弃权 18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05,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250％；反对 754,8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889％；弃权 18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62％。

8、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035,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208％；反对 988,893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17％；弃权 13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19,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474％；反对 988,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978％；弃权 13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87,256,9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22％；反对 793,53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001％；弃权 1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41,1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711％；反对 793,5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549％；弃权 11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40％。

10、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17,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271％；反对 838,476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11％；弃权 1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01,3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979％；反对 838,4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638％；弃权 107,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383％。

11、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74,3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919％；反对 789,33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53％；弃权 9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58,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907％；反对 789,3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260％；弃权 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833％。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6,632,0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635％；反对 1,451,563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465％；弃权 7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016,2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4759％； 反对
1,451,5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弃权 7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58％。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6,632,0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635％；反对 1,451,563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465％；弃权 7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016,2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4759％； 反对
1,451,5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3％；弃权 7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58％。

1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6,640,8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735％；反对 1,441,463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50％；弃权 8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025,0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5364％； 反对
1,441,4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88％；弃权 8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47％。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027,1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116％；反对 1,056,48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83％；弃权 7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411,37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918％； 反对
1,056,4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624％；弃权 7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133,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325％；反对 949,945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75％；弃权 7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517,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241％；反对 949,9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301％；弃权 7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193,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03％；反对 944,245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10％；弃权 2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577,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52％；反对 944,2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909％；弃权 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包括以下六个子议案：
18.01选举 XUFENFEN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80,354,065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738,267股
XUFENFEN女士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8.02选举陈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79,680,624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064,826股
陈芳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8.03选举郑家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79,876,121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260,323股
郑家耀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8.04选举孙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79,874,863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259,065股
孙莉女士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8.05选举刘万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9,860,263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244,465股
刘万芹女士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8.06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9,805,826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190,028股
李勇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包括以下三个子议案：
19.01选举谭群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79,941,813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326,015股
谭群钊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02选举张子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79,961,768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345,970股
张子君女士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03选举何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79,938,168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322,370股
何挺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包括以下两个子议案：
20.01选举俞国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79,892,399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6,276,601股
俞国新先生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0.02选举陆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79,609,648股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5,993,850股
陆惟先生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季方苏、王梦莹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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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1年 6月 3日，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及其摘要，并于 2021年 6月 4日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
理指南第 9 号———股权激励》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
披露前 6个月内（即 2020年 12月 3日至 2021年 6月 3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 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1 年 6 月 7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除下列 1 名人员外，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自查期间合计买入数量（股） 自查期间合计卖出数量（股）

1 沈俊彦 35,800 28,100

根据公司核查，在 2021年 6月 1日股市收盘后，因接到公司启动股权激励的通知，沈俊彦先生被
列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故其在 2021年 6月 1日股市收盘前的交易行为是在其被列为内幕信息知情人
之前发生的，其当时未获知本次激励计划的任何信息，是完全基于二级市场情况和个人资金需求而进
行的交易行为。 因此，沈俊彦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1 年 6 月 7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 37 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 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上市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
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其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并未获
知上市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 息， 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
幕信息，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公司内部
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 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
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 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
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均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内幕信

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
首次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 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9 号———股权激
励》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附件一：

序号 姓名 自查期间合计买入数量
（股）

自查期间合计卖出数量
（股）

1 曹家骏 6,000 6,000

2 曹磊 300 0

3 丁一舟 94,000 114,100

4 韩耀铭 3,900 3,900

5 华长苗 499,300 544,300

6 季诚坤 23,300 23,300

7 贾彦龙 3,300 3,600

8 蒋楷 160,600 145,000

9 李黎 600 600

10 李霜 6,700 3,600

11 李潇林 0 1,800

12 廖志宁 6,659,300 5,707,700

13 刘宝珠 34,100 34,100

14 刘猛 19,000 25,800

15 陆芝羿 4,000 90,900

16 马寅龙 2,900 0

17 邱峤杰 12,600 12,600

18 施文杰 0 4,000

19 孙雷 3,300 0

20 王海波 65,000 40,400

21 王金星 200 1,200

22 王理磊 9,900 11,200

23 王诗宇 0 2,900

24 王伟光 1,200 0

25 王莹杰 9,800 10,300

26 夏金 14,200 22,400

27 邢杰 9,300 7,400

28 徐勇 0 4,700

29 许爱兰 46,100 0

30 许俊豪 1,100 2,100

31 张海东 1,100 900

32 张涵清 10,000 6,800

33 张俊龙 3,700 3,700

34 张鹏 18,400 11,800

35 郑宇 3,600 5,800

36 朱佳铭 3,300 600

37 诸文 1,800 3,300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1-051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

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
函〔2021〕第 18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核查
意见等报送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四川证监局上市公司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年审会计师、律师共同对其中涉及
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涉及的相关事项较多，多项内容需要年审会计师、律师履

行核查程序并发表明确意见，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回复工作，经申请，《问询函》回复延期
至 2021年 6月 2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日、6月 8日、6 月 16 日、6 月 23 日披露的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
的公告》、《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关于继续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
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047/048/050）。

截至目前，公司《问询函》回复、会计师事务所意见已完成汇总稿文件，律师事务所未完成明确意
见文件，公司暂未收到上述事务所意见的最终签章文件。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预计不能于 2021年 6月
29日前完成回复工作，为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经申请，公司将于 2021 年 7 月 6 日
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数据 公告编号：2021-037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华数据”）股票（证券简称：科华数据，证券代码：

002335）于 2021年 6月 28日、2021年 6月 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董事会向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有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三）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六）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三）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2021-029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金财”、“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 《关于对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
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44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的事项做出书面说
明，于 2021年 6月 2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同时抄送派出机

构。 涉及需披露的，应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3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 并披露了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

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就问询函涉及的问题逐项讨论回复。 截止目前，公司已基

本完成年报问询函回复的相关内容。 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年报问询函中涉及
的部分事项公司仍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本着严谨的态度，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同意公司延期
回复问询函。 公司将积极协调组织尽快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工作，预计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前完成回
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21-26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理财产品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21年 4月 21日，公司与西安曲江文化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崇江债权收益权转让投资
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4月 23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2021-14）。

2021年 6月 28日，公司收到该产品首笔收益 128.22万元。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164 证券简称：通源石油 公告编号：2021-052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和 2021 年 6 月 29 日分

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682,500股，《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由513,530,289 元人民币减少为 512,847,789
元人民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